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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苏公W[2022] E1108号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山集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丰山集团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丰山集团管理层编制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丰山集团管理层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规定》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丰山集团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

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现将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丰山集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丰山集团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38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网上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25.43 元，共计募集资金 508,6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剩余

保荐费后的募集资金 464,826,000.00 元（含部分暂未支付的发行费用）,已由华泰

联合证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汇入丰山集团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公 W[2018]B096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丰山集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丰山集团、监管银行和华泰联合

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丰山集团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专户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已销户） 519672149282 7,068.60 —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3209820521010000120484 17,050.00 2,869.8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金丰支行 10418901040007168 13,000.00 7.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 1109690129000113262 7,800.00 1,551.57 

中国银行广安分行营业部 122619169157 — 56.40 

合计：  44,918.60 4,484.95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丰山集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一、主承销商汇入募集资金金额 46,482.60 

加：一般账户汇入的发行费用增值税税金 354.36 

减：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 372.16 

减：支付发行费用 1,546.20 

二、募集资金净额 44,918.60 

减：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金额 5,543.48 

    2、上市后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24,397.90 

    3、补充流动资金 9,950.00 

    4、购买理财产品 2,000.00 

加：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1,457.73 

三、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应有余额 4,484.95 

四、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实有余额 4,484.95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过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1,500 吨硝磺草酮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变更为“1600 吨 2-

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变更

的主要内容为募投项目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实施地点的变更，以及因项目建设

内容变更引起的项目建设周期、投资规模、资金投向的变更。新项目总投资金额

为人民币 14,588.2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068.60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资金解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丰山集团及四川丰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已经将原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剩余资金及理

财收益、利息收入转至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用自有资金补足至新项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用自有资金补足募集资金并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注（期后事项）：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过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年产 800 吨精喹禾

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变更为“年产 1700 吨精喹禾灵原

药及 1083 吨副产品氯化钾生产线技改、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本次精喹禾灵生产线工艺优化及产能优化系基于项目已投资的厂房及配套设施

的基础，是公司不断的研发试验、并结合整体规划的重要举措，项目主要产品仍

为精喹禾灵原药和喹禾糠酯原药，原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含已投入资金、

未投入资金及相应的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全部变更至“年产 1700 吨精喹禾

灵原药及 1083 吨副产品氯化钾生产线技改、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22-005）。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进行，丰山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5,543.48 万元，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的自有资金

372.16 万元（含税）。对此，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苏公 W[2018]E1350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有资金的公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在保障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对此，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2、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已

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披露的《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

还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3、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4、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920 万元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 3,6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已

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2,52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归还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5、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6、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将实际使用的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14,500 万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

公告》。 

7、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4 日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950.00 万元人民币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过 2018 年 11 月 8 日

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同意公司使用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各种存款、

理财产品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在上述额度里，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在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过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在关联方银行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各种存款、理财产

品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在上述

额度里，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并

经过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

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方银行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该额度范围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满

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授权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

长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

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关于 2020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公告》。 

4、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并经

过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非关联方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方银行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该额度范围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授权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

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

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在非关联方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关于 2021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公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 126,500.00 万元募集资金开展现金

管理，已经赎回本金 124,500.00 万元及理财收益 1,200.60 万元且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人民币 2,000.00 万元,详

见下表：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期 终止日期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 

21946 号（中证 500）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2,000.00 2021/12/4 2022/1/17 

合计： 2,000.00   

（六）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年产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和 1000 吨三氯吡氧乙

酸丁氧基乙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已经试生产达标，工程款项结算工作尚未结

束，配套流动资金支付尚未完成，未能确定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年产 700 吨氰氟

草酯、300 吨炔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已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等工

作，目前正在进行试生产工艺调试优化，工程款项结算工作尚未结束，未能确定



募集资金节余情况；1600 吨 2-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

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尚未建设完成，

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 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

附表 2。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

资产运行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

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 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918.6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941.3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2018 年： 7,400.81 

  2019 年： 6,657.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068.60 2020 年： 8,510.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74% 2021 年： 7,372.1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年产 1,500 吨硝磺草酮原药生产

线技改项目 

年产 1600 吨 2-硝基-4-甲砜基苯

甲酸及750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 

注① 

7,068.60 — — 7,068.60 — — — 已变更 

2 

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

目 

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

目注② 

17,050.00 17,050.00 9,688.82  17,050.00 17,050.00 9,688.82  -7,361.18   

3 
年产 700 吨氰氟草酯、300 吨炔

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年产 700 吨氰氟草酯、300 吨炔

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13,000.00 13,000.00 13,611.73  13,000.00 13,000.00 13,611.73  611.73注③  注④ 

4 

年产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和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

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年产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和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

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7,800.00 7,800.00 6,594.83  7,800.00 7,800.00 6,594.83  -1,205.17  注⑤ 

5 
1600 吨 2-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

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 
1600 吨 2-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

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 
— 7,068.60 46.00  — 7,068.60 46.00  -7,022.60      

合

计 
- - 44,918.60 44,918.60 29,941.38 44,918.60 44,918.60 29,941.38 -14,977.22  

注①：详见本报告正文“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注②：表中系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情况填写； 2022 年 3 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变更为“年产 1700 吨精喹禾灵原药及 1083 吨副产品氯化钾生产线技改、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注③：实际投资金额超出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611.73 万元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利息和理财收益投入项目。 

注④：“年产 700 吨氰氟草酯、300 吨炔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2021 年 1 月 30 日正式进入投料试车环

节；2021 年 2 月 2 日，丰山集团发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料试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截至 2021 年末正在进行试生产工艺调试优化。 

注⑤：“年产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和 1,000 吨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并进入投料试

车环节，2020 年 12 月 25 日，丰山集团发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料试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已经试生产达标。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1 
年产800吨精喹禾灵及年产500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

技改项目注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年产 700 吨氰氟草酯、300 吨炔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年产1000吨三氯吡氧乙酸和1000吨三氯吡氧乙酸丁氧

基乙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95.49% 464 — — 862.21 862.21 是 注② 

4 
1600 吨 2-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

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年产 1,500 吨硝磺草酮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已变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①：表中系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情况填写； 2022 年 3 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

项目”变更为“年产 1700 吨精喹禾灵原药及 1083 吨副产品氯化钾生产线技改、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注②：根据该项目的可研报告，投产后第一年净利润 464 万元。 

注：上述表格中“不适用”的原因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年产 700 吨氰氟草酯、300 吨炔草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完成工程主

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截至 2021 年末正在进行试生产工艺调试优化；“年产 800 吨精喹禾灵及年产 500 吨喹禾糠酯原药生产线技改项目”及“1600 吨 2-硝基-4-

甲砜基苯甲酸及 750 吨环己二酮建设项目”截至 2021 年末均未建设完成。 

 


